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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作为财务会计的一个特殊分支，破产清算会计

是以现有的各种会计方法为基础，以破产法律制度为依据，

反映和监督企业破产清算过程中的各种会计事项，对破产财

产、破产债权、破产净资产、破产损益等进行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的一种程序和方法。破产清算会计也要遵循传统

会计的一般原则，但为了规范破产会计行为，维护债权人、

债务人及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破产清算会计又有自己特有的

原则。 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破产会计应以法律规定

为准绳，严格按破产法、公司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

规定组织破产会计核算，对破产财产进行合法处置。这是因

为企业破产及其清算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

法律行为。 可变现净值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并兼顾债务人的利益，需要对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按

可变现净值进行重新计价，而不论其破产清算前的账面价值

是多少。对不具备偿债能力的财产如待摊费用等进行调整转

化为费用。 损失最低原则。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在

必要情况下，可以决定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继续履行。

同时需要将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变价以清偿债务。管理人在

组织上述经济业务及财产变价过程中，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将破产企业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对等偿债原则。在破产

清算会计中，应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正确区分不同性质

的债务，如担保债务、优先偿付债务、普通债务等，并分别



按其债务与相应的资产，依据一定的顺序进行清偿。 收付实

现制原则。在破产清算会计中，必须以收付实现制对收入和

费用进行确认，即以实际收到的现金或实际付出的现金为标

准来确认收入或费用。 划分破产费用与非破产费用原则。凡

是为破产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费用，应属于破产费用

，由破产财产中支付；凡是债权人为个人利益而支付的费用

，应属于非破产费用，不应由破产财产支付。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